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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绍 兴 市 柯 桥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4）浙 0603 破申 86 号

申请人：浙江天台锦豪印花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
市天台县平桥镇花前工业区花前大道 37 号。

法定代表人：庞俊，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绍兴才绢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

桥区钱清街道前梅村 947 号。
法定代表人：赵保才，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申请人浙江天台锦豪印花材料有限公司以被申请人绍

兴才绢纺织品有限公司未履行（2023）浙 0603 诉前调确 2508
号民事裁定书为由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本
院查明被执行人绍兴才绢纺织品有限公司名下资产已不足
清偿其债务。经申请人浙江天台锦豪印花材料有限公司同意
及申请，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启动破产程序，并已通知被申请人绍兴才绢纺织品
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亦未在异议期间向本院提出异议。

本院查明，绍兴才绢纺织品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
日注册成立，住所地为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钱清街道前梅村
947 号，注册资本 100 万元，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针纺织
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纸制品销售、面料纺织加工、
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辅料销售、鞋帽批发、
鞋帽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五金产
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皮革销售、皮革制品销售、消防器材
销售、消防技术服务；批发、零售：印花纸（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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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一条规定：在执行中，作
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情形的，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应
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
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经审查，债务人绍兴才绢纺织品
有限公司结欠浙江天台锦豪印花材料有限公司到期债务，经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具备破
产原因。浙江天台锦豪印花材料有限公司在执行程序中同意
中止执行并提出破产申请。本院启动破产程序后已通知绍兴
才绢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才绢纺织品有限公司未在异议期
内提出异议，其住所地在本院辖区，浙江天台锦豪印花材料
有限公司的申请本院予以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
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浙江天台锦豪印花材料有限公司对绍兴才绢纺织
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朱建军
审 判 员 曹滢钰
审 判 员 钱 峰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法 官 助 理 陈 良
书 记 员 陈赛赛



浙 江 省 绍 兴 市 柯 桥 区 人 民 法 院

决 定 书

（2024）浙 0603 破申 86号

2024年 8月 29日，本院根据浙江天台锦豪印花材料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其对绍兴才绢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相关规定选取，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

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

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指定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担任绍兴

才绢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

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管理人职责如下：

（一） 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 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三） 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四） 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五） 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

务人的营业；

（六） 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 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 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九） 本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管理人团队成员表

绍兴才绢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团队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执业证号

1
俞鲁烽（负

责人）
男 3306811988****0470 13306201410336196

2
顾行行（数

据专员）
女 3306811987****442X 13306201911141383

3 丁天甲 男 3306811993****0336 13306201710668378

4 何雨梦 女 3306811993****5869 13306201911123327

5 戚璐莎 女 3306811995****2940 13306202011271552


